
“市场交易”式诊疗可适用消保法
本案的意义，在于明确了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医疗纠纷案件的范围。接受

医疗服务是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不论是因患有疾病、以恢复健康为目的接受医疗服

务，还是出于美化容貌、健康形体等非以治疗疾病为目的而接受医疗美容服务，均是

为了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消费者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

是通过市场交易活动完成的，在消费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

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判断接受医疗服务行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调整的“生活消费”行为，最核心的标准是患者接受的医疗服务是否属于自主定价且基

于意思自治的市场交易行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范围一

般应界定为：在营利性医疗机构治疗非强制缔约医疗服务合同范围内的疾病，且医疗

服务费用不使用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政府集中采购价格，价格完全由市场调节。符合

以上条件，医患双方如发生争议，就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医疗美容损害责任纠纷或医疗美容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因医疗美容机构的经

营目的系为获取利润，具有经营者特征；消费人士为满足对美的追求等生活需要而接受

医美服务，具有消费者特征，故此类案件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上述裁判观点

已为多年来审判实践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所肯定。

事实上，并不限于医疗美容类纠纷，非医疗美容类的医疗纠纷案件也可视具体情况

予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此类医疗纠纷案件中，如果患方具有消费者特征，医疗机

构符合经营者特征，就医行为即属于消费行为，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内容。

关于过度医疗行为，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

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所谓“过度检查”，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对

患者所实施的检查措施或手段明显超过疾病诊疗实际需要，致使患者的医疗费用明

显超过疾病诊疗实际需求的医疗行为或医疗过程。在实际的诊疗活动中，除过度检

查外，还存在过度治疗、过度护理等过度医疗行为，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

实施了不必要的治疗措施和手段，如过度手术、过度用药，超过必要限度和频率对患

者进行护理、康复等。这些不必要的检查、治疗具体体现为小病大治、小病大养、过度

检查、诱导实施不必要的治疗等，一方面损害了广大患者利益，给患者增加了不必要

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还可能为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害。

医院作为医疗机构，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敬业的要求，依法执

业。本案通过司法裁判惩戒欺诈行为，引导医疗机构在今后依据法律法规对消费者

诚信服务，依法执业。

核心提示 明明只是一级医院，却谎称是“三甲医院”；明明没有对应病症及指征，还为患者制定费用高昂的四项诊疗方案；患者交

了高额医疗费，病情却未见好转。受骗的患者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认为自己属于消费者，医院应按照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退一赔三”条款赔偿损失。

是医疗还是消费？法律应当如何评判？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

记者采访了负责审理该案的北京三中院法官。法官明确指出，非医疗美容类的医疗纠纷案件，如果患方具有消费者特征，医疗机构符合经营者特

征，就医行为属于消费行为，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调整，医疗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患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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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谎称“三甲”为患者过度治疗
法院判决构成欺诈须“退一赔三”

案情回顾

林某因身体出现红疹，在网络搜

索后咨询了某医院。医院工作人员声

称是“综合性国家正规三甲医院”。

2023年5月，林某前往该医院就诊，医

院诊断其患有皮肤丘疹、炎症等症状，

并制定了激光磨削术等四项诊疗方案

以及可替代诊疗方案。林某接受治疗

后多次复诊，共支付医疗费6万余元。

然而，接受治疗后，林某身上的红疹并

未见好转。

2023年10月，行政监管部门对该

医院作出行政处罚，经核实该院实际

仅为一级医院，并非三甲医院。院方

工作人员对林某的询问作出了不真实

答复，监管部门责令医院改正上述违

法行为，并予以警告处罚。

对此，林某认为医院存在虚假陈

述、诱导消费、过度治疗等欺诈行为，

导致自己支出了大量不必要的医疗

费用，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医院退

还医疗费并赔偿医疗费的三倍费用

18万余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林某申请就医

院是否存在误导过度医疗服务行为进

行鉴定，但鉴定机构以技术条件和能

力无法完成工作为由终止鉴定。

面对专业难题，法院邀请医疗专

家进行现场咨询论证。根据专业咨询

意见并结合在案证据，法院认定某医

院在对林某诊疗过程中，针对炎症的

治疗属于在没有病症指征的情况下，

诱导林某实施不必要的治疗并支出不

必要医疗费的行为，属于过度医疗。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林某因

其皮肤症状到医院进行治疗并支付费

用，其所患病症不属于急危重症，且是

经与医院沟通后自主决定与医院形成

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经查，该医院系营利性医疗机构，

该院的治疗费用、检查费用、药品费用

等均为自主定价，相关费用未依据政

府集中采购价格；林某支付的费用也

皆为自费，未使用基本医疗保险。

据此，法院认为，林某的治疗行为与

消费行为的性质基本一致，其在本案中

与医院形成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也属于

消费关系，本案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法院指出，医院在林某咨询时，对

其医疗机构执业资质进行了虚假陈

述，而林某基于这一虚假陈述选择到

此处就诊、接受诊疗方案，并在3日内

连续接受多项治疗。因此，可以认定

医院的虚假陈述对林某造成了误导，

构成欺诈行为。

同时，医院在没有炎症相关病症

指征的情况下，仍按该病症为林某进

行治疗并收取费用，属于欺骗消费者，

亦构成欺诈。

法院认为，林某依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主张赔

偿其医疗费三倍费用的诉讼请求，

应予支持。

综上，北京三中院依法判决该

医院赔偿林某医疗费三倍费用 18 万

余元。

核心提示

提前离职后，绑定服务期的优惠购房，需赔偿吗？
经法院调解，湖北一离职员工向原用人单位支付了优惠购房赔偿金

案情回顾

2021年，王先生入职某科技公司，双方签订

了《服务绑定协议》，约定其可凭员工身份以低于

市场价购买公司配套生活区住房，条件是在公司

连续服务满5年；如中途提前离职，则需按比例赔

偿未履行服务期对应的房屋差价。三年后，王先

生因个人原因主动辞职。某科技公司根据协议

向其主张剩余服务期“绑定金差额”41万余元，并

于2025年8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

动仲裁委员会以该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

围为由不予受理。某科技公司遂诉至法院。

202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

行，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特殊待遇并约定服务期，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提

前离职的，用人单位可主张赔偿，法院应综合实

际损失、已服务年限等因素合理裁量。受理该

案后，承办法官结合房地产市场变化与劳动者

就业实际，积极组织双方调解，并建议企业从实

际出发酌情降低索赔金额。最终双方达成一

致：确认《服务绑定协议》有效，王先生向某科

技公司支付赔偿款7万元。该调解协议现已履

行完毕。

企业为留住核心员工，常以优惠购房、专项补贴等特殊待遇为条件与员工约定服务期，但这类“绑定”福利并非毫无代

价。员工提前离职，是否应当返还已享受的特殊待遇？又该如何计算赔偿金额？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

法院调解了一起因员工未满服务期离职引发的纠纷，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员工王先生向某科技公司支付赔偿款7万元。

特殊待遇绑定是企业留人的常见方式，但约定应合理

合法，履行应诚实守信。用人单位在设计绑定协议时，应明

确待遇性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避免因约定模糊

引发争议。劳动者在享受购房优惠等特殊待遇时，也应审

慎阅读协议内容，理性预估提前离职可能面临的法律后

果。如确需提前离职，应主动与用人单位沟通协商，争取就

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如对违约责任存有异议，则应依法通过

仲裁或诉讼维权，避免因忽视协议约定带来不必要的法律

风险。

以案说法

据据《《人民法院报人民法院报》》

据《法治日报》


